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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发展
法学的视角

张守文*

摘 要 公共卫生是影响人类发展的重要变量,面对疫情引发的多种危机,应推进公共卫

生治理的现代化,并对其必要性、可行路径和理念引领进行解析。基于发展法学的分析框架,

应从“发展问题—发展手段—发展目标”的视角,对应审视“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的问题,

并将发展因素全面融入公共卫生治理。公共卫生作为“发展问题”,与发展环境、国家的发展方

向密切相关,应加强其治理的国际合作;唯有构建以“健康发展权”为核心、以发展为导向的治

理体系,不断提升治理能力或“发展能力”,强化健康、法治和发展三大理念的引领,方能促进公

共卫生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实现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推动公共卫

生法治建设和发展法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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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与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大流行,已构成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由此导致的多国经济衰退

与萧条、社会恐慌与失序,极易酿成影响深远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这既是对国家治理与全

球治理的重大考验,也直接影响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1〕对这些问题,不仅亟待现代医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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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本文的写作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税收立法的核心价值及其体系化研

究”(项目批准号:19VHJ008)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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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的研究取得突破,也迫切需要从经济与社会、政治与法律、历史与文化等多维度展开

反思,并探寻灾后重建的路径,明晰未来的发展方向。
疫情蔓延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表明: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如何在发展过程中有效解决

公共卫生问题,防范和化解公共卫生风险,切实保障公共卫生安全,是必须直面的重大现实问

题。为此,必须构建现代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提升相关治理能力,推动“公共卫生治理的现代

化”。这是在吸取惨痛教训后,人们应当能够形成的基本共识,也是未来加强公共卫生法治建

设的重要目标。
作为国家整体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卫生治理的现代化是国家理性、国家职能的内

在要求。公共卫生事关基本人权与公共安全,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系统均密切相关,对
其应从人文社科的多个层面展开探讨;同时,公共卫生治理离不开法治,更需要从法理到各个

部门法的法学思考。考虑到公共卫生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公共卫生治理既涉及发

展问题,又涉及法律问题,因而有必要基于“法律与发展”(lawanddevelopment)的视角,〔2〕

在“发展法学”的分析框架下展开研讨。
发展法学,是研究如何运用法律解决“发展问题”,并促进和保障发展的新兴法学分支学

科。传统的“发展理论”主要侧重于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和发展政治学的研究,发展法学需

借鉴并超越传统“发展理论”以及既往“法律与发展”研究的成果,〔3〕对法理学和相关部门法

学有关发展的研究加以整合,它既要在整体上关注各国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矛盾,以及

相应的发展理念、发展目标、发展手段、发展能力等,又要在制度建构上关注发展主体、发展权

利、发展义务、发展负担、发展责任、发展利益等,并由此构建贯穿各类“发展问题”的分析框架。
发展法学强调运用法律手段保障和促进发展,更有助于实现各个领域的发展目标和法治目标。

从发展法学的视角看,公共卫生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发展问题”,其治理研究需要从

社会和经济两个层面展开。其中,在社会层面,公共卫生涉及社会公众的健康,公共卫生作为

社会事业,具有突出的社会性、公共性和公益性,它是一国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因而从宪

法到具体的社会法,都要对其提供法律保障;〔4〕在经济层面,经济发展有助于促进公共卫生

事业发展,同时,公共卫生治理对经济发展亦有重要影响,因而需通过经济法等相关部门法的

制度安排,在财税、金融、计划等方面为公共卫生事业提供经济和法律支撑。
此外,公共卫生治理研究还需从时空维度展开。一方面,应从时间维度进行历史分析,通

过观察公共卫生治理的演变,揭示其发展历程及其与国家整体现代化的关联。另一方面,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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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发展”研究发端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并于九十年代再度繁盛。可参见(美)杜鲁贝克:
“论当代美国的法律与发展研究运动(上)”,《比较法研究》1990年第2期,第46-53页;郑永流:“法律与发

展———九十年代中国法哲学的新观点”,《中外法学》1992年第4期,第5-10页;姚建宗:“法律与发展研究的

理论倾向”,《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9年第1期,第7-21页,等等。
韦伯有关法律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不仅奠定了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也为“法律与发展”运动提

供了理论支撑。参见李桂林:“法律与发展运动的新发展”,《法治论丛》2006年第5期,第15-22页;朱力宇、
郭晓明:“从运动到领域:21世纪‘法律与发展’的多维面相”,《北方法学》2018年第3期,第81-92页。

参见焦洪昌:“论作为基本权利的健康权”,《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12-19页;蒋悟

真:“疫情防控的社会法省察”,《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4期,第14-24页。



公共卫生治理小则事关一国一地,大则影响多国乃至全球,因而还应关注空间维度,从国内与

国际两个层面,分析不同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以及一国内部的公共卫生治理

问题。
另外,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类发展风险和不确定性激增,公共卫生治理的复杂程度和难度

大大增加,为此,必须从保障公众健康和促进“人类发展”出发,〔5〕坚持以人为本,从人性化、
系统化、法治化、国际化的维度,构建现代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并据此提升治理能力,推进公

共卫生治理的现代化。在实现上述发展目标的过程中,还要融入发展理念等重要理念加以引

领,以保障治理的正确方向。
基于上述考虑,在此次疫情(即新冠肺炎疫情,下同)引发公共卫生危机并对经济社会发展

造成巨大负面影响的背景下,本文拟在发展法学的分析框架下,着重探讨公共卫生治理的现代

化问题,其中将贯穿明暗两条逻辑主线:明线是“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对应于发展法学

的暗线“发展问题—发展手段—发展目标”。〔6〕依循上述相互交织的两条主线,本文将分别

讨论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性、可行路径及其理念引领的三大问题:首先,基于公共卫生

的“发展问题”定位,分析其内涵和外延的发展变化,并梳理其在不同发展环境中的历史演变,
以及对国家乃至人类发展方向的重要影响,从而说明加强公共卫生治理及其国际合作的重要

性,〔7〕揭示推进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性;其次,鉴于构建现代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

力,是实现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的可行方案和基本路径,本文提出应构建以“健康发展权”为核

心的“发展导向型”的现代公共卫生制度体系,以全面提升国家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治理能力或

“发展能力”,并推进公共卫生治理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最后,本文倡导在制度构建和能力

提升方面,不仅要融入健康理念、法治理念,还要融入发展理念,在三大理念引领下全面推进公

共卫生治理现代化。
在上述三大问题的研讨过程中,涉及国内与国际、经济与社会,以及经济法与社会法、国内

法与国际法等不同层面的观察,并贯穿纵向的历史分析。本文试图强调:无论各国的发展模

式、发展道路如何,在公共卫生治理方面都应坚持“以人为本”,重视健康理念、法治理念与发展

理念的统一,并将发展因素融入治理现代化的全过程;公共卫生治理的现代化,不仅要关注技

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更要重视“人的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并在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

的同时,促进公共卫生治理与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和有效协调。

二、公共卫生治理:问题界定、历史影响与当代发展

公共卫生问题是跨越多个领域的“复杂问题”,要推进公共卫生治理的现代化,首先需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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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不仅是人类发展的首要目标之一,对经济发展亦有重要促进作用。参见王曲、刘民权:“健康

的价值及若干决定因素:文献综述”,《经济学(季刊)》2005年第4期,第1-52页。
“目的-手段”方法是研究和解决发展问题的重要方法。参见(美)塞德曼等:《发展进程中的国家

与法律———第三世界问题的解决和制度变革》,冯玉军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
加强全球卫生治理与合作是国际社会增进人类健康福祉的正确方向。参见晋继勇:“全球卫生治

理的背景、特点与挑战”,《当代世界》2020年第4期,第42-48页。



公共卫生的内涵和外延,考察其历史源流和当代发展,从而揭示加强公共卫生治理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并探寻在构建现代公共卫生制度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方面应关注的重点问题。
尽管公共卫生所涉领域甚广,但古今中外都始终将传染病防控作为公共卫生治理的基础

和重点。对此,《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或称《世卫组织宪章》)特别强调:“各国间对于促进卫

生与控制疾病,进展程度参差,实为共同之危祸。而以控制传染病程度不一为害尤甚”。鉴于

传染病防控历来是公共卫生的重要内容,由此切入即可把握公共卫生治理的核心问题,因此,
本文将侧重于以传染病防控为主轴展开研讨。

(一)从发展的视角界定公共卫生

在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公共卫生问题日益成为令人瞩目的“发展问题”。随着工业

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公共卫生的范围也从最初侧重的传染病或流行病防控,扩展到影响

公众健康的诸多领域,以期增进社会公众的“人人健康”。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的界定,
“健康不仅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系身体、心理与社会之完满状态”。随着对健康认识的日益

深化,公共卫生的范围亦不断扩展,对此可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加以审视。
人类历史是不断同病毒、瘟疫作斗争的历史,传染病历来是影响人类发展的重要因

素。〔8〕在人类定居和大规模群居以后,由蚊蝇、老鼠等传播的传染病,以及食源性、水源性疾

病更易于在人群中流行,从而形成各类群体健康问题。尽管各国历史上都发生过千差万别的

疫情,但直到工业化以后,城市化、社会化所带来的疫情大流行,才使“公共”的卫生真正受到政

府的普遍重视。〔9〕例如,17世纪的英国斯图亚特王朝曾提出“保障国家的公共卫生”的计划,
力图通过加强医疗管理保障公共健康;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德国开始使用“国家医学”的概

念,其中主要包括“卫生监督”的内容;此后,英国受其“公共卫生之父”查德威克(EdwinChad-
wick)思想的影响,通过了《1848年公共卫生法》;到19世纪中叶,“公共卫生”一词得到普遍使

用,并与卫生监督、政治医学和国家医学等概念互换使用。〔10〕随着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各
国对公共卫生核心内涵的共识亦与日俱增。

1920年,美国学者温思络(Charles-EdwardA.Winslow)提出公共卫生是“通过有组

织的社会努力来预防疾病、延长寿命、促进健康和提高效益的科学和艺术”,这是被世界

公共卫生界引用最多的定义,〔11〕它既关注了传染病防控和加强环境卫生等公共卫生的

早期目标,又提出了促进公众健康的路径,对后世影响深远。基于上述定义所蕴含的思

想,一百年来,公共卫生的内涵被不断丰富和发展,人们基于其与社会、经济、政治、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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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是“人类历史中的基本参数以及决定性因子”。参见(美)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

类历史的冲击》,杨玉龄译,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307页。
古罗马已有关于引水、排水、饮水、食品安全、丧葬等涉及公共卫生的立法,但并未普及。参见(意)

卡斯蒂廖尼:《医学史》(上),程之范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224-230页。
参见(英)帕特里克·卡罗尔:《科学、文化与现代国家的形成》,刘萱等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第168-176页。
参见曾光、黄建始:“公共卫生的定义和宗旨”,《中华医学杂志》2010年第6期,第367页。



的紧密关联,〔12〕认识到解决公共卫生问题是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应通过多种手段“保
障人人享有健康的环境”,预防和控制传染病以及其他疾病的流行,培养良好卫生习惯和

文明生活方式,实现社会公众的普遍健康。
借鉴既往研究,可对公共卫生简要界定如下:公共卫生是旨在保障和促进公众健康的社会

事业,它是通过国家与社会的多元共治,促进形成人人健康的环境,从而预防和控制疾病,保障

公众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上述界定体现了公共卫生的性质和核心使命,尽管各国发展阶

段不同,所需解决的突出公共卫生问题各异,但在公共卫生的性质、使命以及相应的目标、手段

等方面,则有较大的共通性,这是各国合作共治的重要基础。
此外,公共卫生的范围从传染病防控不断向涉及公众健康的其他领域扩展,是一个

渐进的发展过程,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可勾勒出其基本轮廓。例如,我国《基本医疗卫生

与健康促进法》(以下简称《卫健法》)规定,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具体范围包括:疾病预防

控制(如传染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职业病、地方病等)和健康教育、妇幼保健、精神卫

生、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等。此外,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则将重大传染

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等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列为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13〕

上述法律、法规对于公共卫生核心范围的界定大体一致,其中,《卫健法》作为公共卫生领

域的基本法律,其界定更加宽泛也更为重要。另外,依据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

约》第12条,各缔约国承诺预防、治疗和控制传染病、职业病以及其他疾病,改善环境卫生和工

业卫生等,这是对缔约国有关公共卫生义务的集中规定。可见,上述法律、法规和国际公约,均
将影响公众健康的传染病防控作为公共卫生的最重要内容;考察疫情防控的历史和现实,会更

有助于理解公共卫生治理的核心问题,推动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完善。
总之,公共卫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中形成的“发展问题”,需要在发展中不断解决。随着公

共卫生范围的不断拓展,其复杂性、综合性日益凸显,只有加强系统治理,形成人人健康的环

境,才能有效预防和控制疾病,保障和促进公众健康,实现现代国家的基本职能;同时,公共卫

生治理作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等诸多领域,需要从发展的视角不断

推进其现代化。
(二)公共卫生治理:发展环境与发展方向

疫情对人类健康、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巨大,其防控既是公共卫生治理的肇端,又始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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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例如,从社会角度应关注收入、财富、社会阶层等对健康的影响,从文化角度应聚焦于遵循某

种文化规则形成的行为对健康的影响。参见(美)特罗斯特:《流行病与文化》,刘新建等译,山东画报出

版社2008年版,第5-6页。
《卫健法》第35条规定:“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主要提供传染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职业病、地

方病等疾病预防控制和健康教育、妇幼保健、精神卫生、院前急救、采供血、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出
生缺陷防治等公共卫生服务”,由此可明晰公共卫生的基本范围。另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第2条亦有相关规定。



其重点。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在同病菌或瘟疫的斗争中不断求生存、促发展的历

史。〔14〕各国的公共卫生问题形成于不同的发展环境,而其治理效果则对国家乃至人类的发

展方向具有重要影响。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人类对植物和动物的驯化,带动了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发展,推
动了人类定居和大规模聚集,这为细菌、病毒的滋生和传播提供了重要基础。有学者认为,粮
食生产是病菌传播的先决条件,并且,各国地理环境差异对传染病的形成和蔓延有重要影响。

其中,亚欧大陆轴线是沿纬度形成的东西走向,美洲和非洲大陆轴线是沿经线形成的南北走

向,而东西走向则有利于农作物种植、牲畜驯养以及其他技术的传播,同时也会带动病菌的迅

速扩散。〔15〕由于亚欧大陆面积广阔、人口众多,各类病菌引发的传染病也层出不穷。例如,

从公元前430年开始,来自埃塞俄比亚的传染病导致雅典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并使其战败于

同斯巴达的战争,这被视为西方文明史的重要转折点;〔16〕欧洲中世纪(1346年—1352年),起
源于蒙古的黑死病(鼠疫)大暴发,使欧洲失去了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而哥伦布1492年从欧

洲带来的病菌,则使美洲的土著居民大量丧生。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1918年-1919
年)暴发的“大流感”,使欧洲失去了2100万人口。在近现代史上造成巨大危害的天花、流感、

疟疾、肺结核、麻疹、霍乱等源于动物的传染病,其历史重要性远远超过旧大陆与新大陆之间的

冲突,并影响了相关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走向。〔17〕

地处亚欧大陆的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与其灿烂的古代文明相伴生的同样是史上频

发的疫情。中文的“疫”即“人皆疾也”,原指服兵役、劳役的人群中易发的传染病,体现了“病”

与“役”的结合;同时,疫情也多与战乱等密切相关。〔18〕由于历次疫情都会带来巨大灾害,导
致生灵涂炭,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甚至导致王朝更迭,〔19〕因此,它在对各国治理能力提出

严峻考验的同时,也不断推动着公共卫生治理的发展。

伴随着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交通运输更为便捷,人员、商品的跨国流动频繁,极大提升了

病毒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能力,使疫情极易蔓延至异国他乡。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可能带来人类、

动物、环境关系的失调,引发传染病流行等公共卫生问题,而能否对其有效治理又会影响经济

社会发展,因此,应关注公共卫生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紧密关联,既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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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16〕

〔17〕

〔18〕

〔19〕

人既在宏观上捕食其他生物,又是许多潜伏的疾病的猎捕对象,因而至少在两条战线展开斗争。
参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顾良等译,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01页。
参见戴蒙德,见前注〔1〕,第64、170-172页。
参见(美)沃尔夫:《病毒来袭:如何应对下一场流行病的暴发》,沈捷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

版,第8-9页。有关当时瘟疫的具体记载,可参见(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

印书馆1985年版,第137-144页。
参见戴蒙德,见前注〔1〕,第64、193-200、213-214页。
战争与疫灾叠加的兵疫灾害危害尤巨,中外皆然。中国自先秦至清代的2682年中,至少有224个兵

疫之年。参见龚胜生等:“中国历史时期兵疫灾害的时空变迁研究”,《灾害学》2019年第1期,第78-86页。
明朝的灭亡与气候变化、财政危机、农民起义等直接相关,而鼠疫的发生也是重要影响因素。可参

见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17-32页。



决好公共卫生问题,又要在发生公共卫生事件时有效应对,尽量减轻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损

害。只有加强公共卫生治理,形成其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避免或减轻各类疫

情给国家发展造成的巨大负面影响。
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对相关国家影响深远,不仅可能导致其经济、社会的

结构调整和相关制度变革,还可能引发国家转型、朝代更迭,形成各国发展的“大分流”,〔20〕从
而重塑各国的发展格局,使人类历史不断开启新的发展阶段。同样,2020年疫情大流行造成

的重大影响,也极可能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拐点,不仅使各国更加重视公共卫生的制

度建设和国际合作,从而提升公共卫生的治理水平,还会导致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构,并影

响人类的发展方向。
总之,从发展法学的视角看,各国的发展环境不同,历史、地理因素各异,由此导致疫情的

暴发、扩散对其文明进程和发展路径产生不同影响。发展是时代的主旋律,当代各国无不将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基本任务,而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形成和扩散的疫情,则构成了对公共卫生

治理的重要挑战;同时,公共卫生治理的效果,又会进一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安定,甚至

影响国家的未来走向。基于公共卫生治理的重要影响,在全球化和法治化的时代,尤其需要各

国在法治框架下加强公共卫生治理合作,共同推进公共卫生治理的现代化。
(三)全球化发展与公共卫生国际合作

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加剧了人口的大集聚和大流动,导致病

毒的传播效率大为提升,〔21〕使公共卫生的范围日益扩大,治理难度也相应加大。在全球化背

景下,疫情往往不再局限于一个社区、地区、国家,极易扩散至多国甚至全球。因此,“全球化的

时代也就是全球传染的时代”,〔22〕不仅需要强化一国的公共卫生治理,更需要加强国际合作,
以实现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协调统一。

例如,此次疫情暴发后仅两个月,就迅速蔓延至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扩散速度之

快、波及范围之广可谓前所未有,这与病毒自身的特性以及全球化的环境密切相关。正是全球

化使各国人员往来频繁,并通过人口的大流动带动了疫情的大流行。疫情的蔓延使多个国家

被迫进入紧急状态,其“封国、封城”之举使街市失去了往日的喧嚣。在这个“寂静的春天”,〔23〕

人们饱受煎熬,亟待国家作出及时、有效的应对。
面对疫情导致的公共卫生危机,各国都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和平衡:既要加强疫情防控,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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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22〕

〔23〕

人口、资源、市场、制度等因素都可能影响各国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但瘟疫比洪水和地震更能毁

灭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参见(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

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6、50页。
交通运输的发展是重要影响因素,它既推动了经济社会进步,也提升了微生物的扩散效率,并促进

新型病毒的产生。参见沃尔夫,见前注〔16〕,第241、259页。
参见(美)哈特、(意)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第138页。
在此是借用《寂静的春天》这一书名,该书描写的生态环境问题是导致公共卫生问题的重要原因,

同时也揭示了人类与动物、环境“同一健康”的价值。参见(美)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111页。



障国民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又要尽力保持经济社会的有序发展,防止疫情产生过大的次生

灾害。两个方面能否有效平衡,直接关乎疫情防控效果和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在此过程中人

们普遍认识到:封闭和隔离对疫情防控是必要的,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冲击是巨大的,如不

能及时复工复产,则不仅会导致本国经济下行、衰退,更可能造成全球经济萧条;同时,疫情防

控需要分享信息、经验和相互支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更需要对外开放,因而必须继续加强国

际合作。
全球化使各国形成连接更为紧密的复杂系统,但该系统存在极大的脆弱性,表现为随着人

类对自然干预的日益深广,各类疫情极易暴发并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从而使人类生活在无法

回避的“风险社会”或“风险世界”。〔24〕近几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多次宣布相关疫情构成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25〕足见其危害之烈。在古代和近代,各国之间

交通不便,地理环境差异巨大,对疫情扩散尚能形成层层阻隔,但在全球化的当代,大陆轴线的

走向以及各国的地形地貌,对人员流动、病菌传播的影响大为降低,使一国的疫情极易蔓延至

他国,形成国际公共卫生事件和公共卫生危机。
在此次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巨大冲击下,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两种思潮持续涌动。一方面,在

疫情期间,各国为防止疫情扩散,纷纷采取封闭、隔离措施,中断或减少国际交流,已严重影响

国际经贸往来;而疫情过后,一些国家亦可能重建本国经济体系,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从
而形成反对、阻碍全球化进程的逆全球化思潮。另一方面,疫情防控需要各国分享信息,在医

药、防护物资等方面互通有无,同时,恢复经济也需要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等方面的国际合作,
对各国采取的宏观调控手段也需要加强国际协调,从而会形成坚持和推动全球化进程的思潮。
从现实情况看,虽然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破坏严重,但许多国家仍难以自建独立的产业

体系;即使未来全球化的形式或路径可能有变,但基于分工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的合理性,各国

仍会重视经济效率和国家利益,并保持其经济发展的开放性。〔26〕尽管不断抬头的保护主义、
孤立主义、单边主义会影响“经济的全球化”,但基于公共卫生治理的特殊需要,从保障人类共

同福祉的角度,仍需推进“健康的全球化”,这是构建“人类健康共同体”的应然选择。
此次疫情传播范围和防控难度远超以往,欧美多个发达国家已有大量人员感染和死亡,广

大发展中国家更是面临极大风险和挑战。尽管各国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治理能力差异较

大,但都身处全球传染网络之中,无法独善其身,唯有基于人类、动物与环境的“同一健康”或
“一体健康”(onehealth)理念,〔27〕各国同甘共苦,风雨同舟,“全球一体”,才能缩小公共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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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26〕

〔27〕

“健康风险”与现代化、全球化的发展都存在紧密关联。参见(德)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上
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9、38页。

2020年1月31日,世卫组织(WHO)依据《国际卫生条例(2005)》,宣布新冠肺炎疫情构成国际关

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这是世卫组织发布的最高级别警报。
传染病在历史上影响人类的迁移、民族的盛衰、战争的胜败、社会的荣枯、文化的起落、政体的变

革、产业的转型和科技的进步等,因而也应关注其对全球化的影响。参见麦克尼尔,见前注〔8〕,第11页。
“同一健康”理念由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于2000年提出,它强调人和动物的健康与其生存的环

境的健康密不可分。相关探讨可参见宇传华等:“‘同一健康’的理念与思考”,《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2018年

第2期,第1-5页。



治理方面的发展差距;只有加强国际合作,协力共济,才能共同化解公共卫生危机。

总之,基于全球系统的脆弱性,为了有效防范公共卫生风险,各国唯有增进团结,加强国际治

理合作,〔28〕形成整体合力,才能有效抵御各类疫情的冲击,推动全球的经济社会发展。对于发

展中国家而言,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更有助于其建立相对完备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

力,不断走向治理的现代化,从而有效保障公众健康,这对于促进人类整体发展更为重要。

(四)小结

基于发展法学的分析框架,公共卫生是重要的“发展问题”,尽管其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展,但

传染病防控始终是其核心内容,因而可由此切入,观察和解析公共卫生及其治理现代化的相关问

题。从纵向的历史维度看,各国的发展环境与重大疫情的发生存在紧密关联,而相应的公共卫生

治理则对相关国家乃至人类发展方向有重大影响。从横向的国际合作角度看,全球化使公共卫

生问题日益严峻和复杂,因而加强全球治理合作,推进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更为必要。

上述研讨表明,正是人类的定居、聚集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公共”问题、“卫生”问
题,从而使“公共卫生”日显重要,成为重要的“发展问题”,也使公共卫生治理成为国家的基本

职能;〔29〕各国因发展环境不同,所面临的公共卫生问题各异,其治理方式和治理效果对人类

历史进程具有重要影响;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公共卫生问题变得更为突出,并在全球化

时代被进一步放大,成为各国需共同面对的重要问题,通过加强公共卫生治理的国际合作,更
有助于推进发展中国家公共卫生治理的现代化,从而增进全人类的福祉。

由于公共卫生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关联,直接影响人类整体发展,因而加强公共卫生治

理,推进治理的现代化非常必要。基于公共卫生治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应着力构建现代公共

卫生治理体系,并由此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这既是推进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的可行路径,也
是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亟待完成的重大任务,对此在后面将分别展开探讨。

三、构建“发展导向型”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

治理是解决发展问题、实现发展目标的基本路径和手段。依循“公共卫生—治理—现代

化”的逻辑主线,基于前述对“公共卫生”的本体、历史和现实的界定与观察,需要进一步探讨其

“治理”层面的问题。由于现代公共治理均强调制度支撑,且公共卫生治理具有突出的专业性

和复杂性,更要依相关规则展开,因此,应构建现代公共卫生制度体系,以有效规制相关主体

的行为,为公共卫生治理提供制度保障。〔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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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9〕

〔30〕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加强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革是促进公共卫生的必要条件。参见徐彤

武:“埃博拉战争:危机、挑战与启示”,《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2期,第33-60页。
公共卫生与产权保护、宏观调控等一样,都是国家为应对市场失灵而提供的公共产品,属于最基本

(或最小范围)的国家职能。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郭华译,
学林出版社,第19-22页。

古罗马重视公共卫生制度体系建设,有水道、浴场、下水道、工厂排污、殡葬等方面的立法。参见徐

国栋:“罗马公共卫生法初探”,《清华法学》2014年第1期,第157-175页。



从发展法学的角度看,鉴于人员是否健康会直接影响其自由和发展,现代公共卫生治理应

全面融入“发展因素”。基于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的理论,自由与发展紧密关联,广义

的发展是对人类自由的扩展,由于公众的健康得不到保障,就不能享有“实质自由”,〔31〕因而

应当构建以保障公众“健康发展权”为核心、以发展为导向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上述体系作

为“制度体系”,其构建应强调系统化和法治化;作为全球化时代旨在保障公众健康发展权的制

度体系,其构建应体现人性化和国际化。因此,不断推进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系统化、法治化、
人性化和国际化,是实现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路径。〔32〕

鉴于此次疫情造成的巨大影响,我国已开启公共卫生法律体系建设的新阶段,并将形成多层

次的覆盖广泛的制度体系。〔33〕为弥补顶层设计的不足,我国应着重明晰公共卫生治理的目标

与手段、体制与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以健康发展权为核心、以发展为导向的治理体系。
(一)“治理周期”与制度体系构建

从多国实践看,公共卫生问题通常在出现危机时才会受到重视,一旦危机解除就会受到忽

视,从而形成随疫情轻重缓急而变动的“治理周期”(其实也是“治疫周期”)。我国从2003年

“非典”疫情暴发到2020年新冠疫情扩散,同样暴露了“治理周期”问题的存在。而“治理周期”
的形成则与制度体系的残缺、制度执行不力等直接相关。由于公共卫生的历史就是“政府作为

与不作为、经费到位与不到位交替往复的历史”,且在组织机构、管辖范围和经费投入方面一直

存在诸多问题,〔34〕因此,要解决上述突出的“治理周期”问题,就要通过制度化、法治化的路

径,构建现代公共卫生制度体系,以保持公共卫生治理的连续性和系统性,保障公共卫生事业

的可持续发展。
现代公共卫生治理的主要手段是政策和法律,其制度体系的构建也应将公共卫生政策与

立法相互协调,形成政策与法律的有机统合,同时,应持续将基础的、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政策

上升为法律,不断提升公共卫生治理的法治化水平。此外,公共卫生治理与人权保障、医学和

科技发展密切相关,具有突出的国际共通性,因此,国内的制度完善亦应体现相关国际规则的

要求,从而形成更加人性化、国际化的现代公共卫生制度体系。
构建公共卫生制度体系,是解决“治理周期”问题,保持公共卫生治理的连续性和系统性,

防范和化解公共卫生风险的基本路径,为此,需要在公共卫生治理的目标和手段、体制和机制

方面形成基本共识,这是保障公众健康,促进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和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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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33〕

〔34〕

发展是扩展人们享有实质自由的过程,诸如防疫计划、医疗保健公共设施的缺乏,都会影响人们的实

质自由。参见(印度)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强调,我国2030年要达到的目标是:促进健康的制度体系更加完善,

有利于健康的政策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健全,健康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化。

2020年4月通过并实施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立法修法工作计划》,是全

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制定的专项立法修法工作计划,其中涉及30余部法律的制定和修改,体现了我国对公共卫生

法律体系建设的高度重视。
这是各国都曾存在并仍将存在的问题。参见(美)郝圣格:《当代美国公共卫生:原理、实践与政

策》,赵莉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1.明确公共卫生治理的目标和手段

明确公共卫生治理的目标、手段,并将其落实于制度实践,对保持治理的一贯性或连续性

有重要影响。1988年,美国医学研究所(InstituteofMedicine)在其发布的报告《公共卫生的

未来》中,将公共卫生的使命界定为“通过确保公众健康环境来满足社会需求”,得到了广泛的

认可。受其影响,公共卫生的治理目标通常被概括为“促进公众身心健康,预防疾病和伤残”。
基于上述目标,国家应着力促进公众健康,以满足社会公共需求,并将营造公众健康环境、预防

疾病和伤残作为社会公共利益加以保障。
上述目标的实现需要运用三种手段,即 “评估、制定政策和保障”,它们构成了公共卫生机

构的三大职能,即收集、整理、分析与公众健康相关的信息,并作出评估;制定全面的公共卫生

政策并有效实施;提供应有的医疗服务以保障公众健康。基于上述治理目标和手段,公共卫生

治理的主要任务是防控传染病、保障公众健康环境,促进和鼓励健康行为,确保卫生服务的质

量和可及性等。〔35〕

上述目标和手段在我国公共卫生制度体系中亦应充分体现。从治理的角度看,“制定政

策”的手段对于制度体系的形成具有特殊意义,但对其应作广义理解:它不仅包括公共卫生政

策的制定,还包括相关政策的法律化,这样才能构成“政策加法律”的制度体系,也更符合法治

化的要求。鉴于健康的国民资源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36〕公众健康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

石,我国实施的“健康中国”战略特别强调“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全面评估各项经济社会发展

规划和政策对健康的影响,〔37〕这尤其有助于在相关政策和法律中充分体现上述治理目标,推
动现代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构建。

2.确立合理的治理体制和机制

公共卫生治理离不开特定的体制和机制。只有在制度体系中确立合理的体制和机制,加
强公共卫生的组织机构建设,并在各类机构之间合理分权,才能使整个制度体系运行协调,充
分发挥各类机构的作用,有效实现公共卫生的治理目标。

我国公共卫生治理的基本体制,是各级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各类专业公

共卫生机构(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科疾病防治机构、健康教育机构、急救中心等)与其他相

关机构各司其职,相互协调配合。从体制完善的角度,应明确各类机构的法定职权职责,使其

在各个时期都能各就各位,各尽其责,并在法治框架下相互支持和配合,从而保持治理的连续

性和一贯性,防止出现“治理周期”问题。
公共卫生治理作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以政府为主导,又要引入多元共治,因而还要在

法定的体制框架下确立各类主体协调配合的多种机制,如突发事件应对机制、信息公开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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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6〕

〔37〕

同上注,第17、237-239页。
《联合国1990年人类发展报告》曾指出,一个国家真正的财富是它的人民,发展的目的是造就一种

使人们能够获得长期的、健康的和富有创造性生活的能动的环境。因此,造就健康环境是发展的重要目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6年10月25日印发并实施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确立了“健康

中国”战略,倡导健康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这与发展法学的思想高度契合,对此本文还将多次提及。



等,对此已有诸多关注和研究。〔38〕此外,经费筹集机制(或称筹资机制)、联防联控机制等,对
于公共卫生治理亦不可或缺,同样需要在法治框架下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我国公共卫生治理普遍存在“重体制轻机制”的问题,〔39〕而各类机制则事关治理能力,因
此,未来的制度建设至少应“体制与机制并重”,并切实强化配套法律保障。例如,在经费筹集

机制方面,公共卫生治理具有公共性、公益性,应当由国家财政加以保障,对此《卫健法》亦有专

门规定,但在我国现行财政体制之下,要确保公共卫生投入的稳定增长,还需要预算法的相应

保障。此外,随着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和筹资渠道的多元化,还要加强税法、金融法、计划法、
产业法、价格法、竞争法等方面的配套保障。

又如,在传染病的联防联控机制方面,依据我国《卫健法》第20条规定,国家建立传染病防

控制度,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源头防控、综合治理。在此次疫情防控

过程中,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的32个部委组成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挥了重要的统筹

协调作用,有效避免了仅靠公共卫生部门存在的协调能力不足问题。
随着现代国家公共卫生的范围扩展和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在日常治理中需要更多部门

的协调配合。例如,农业、城市规划、交通、能源、环境等部门都与公众健康相关,应加强其与公

共卫生机构的密切协作,综合施治。〔40〕由于体制机制构成了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对治理能

力有直接影响,因而应始终将其作为构建制度体系的重中之重。
(二)保障健康发展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核心

现代公共卫生治理均侧重于健康权保障,对此,我国不仅在《卫健法》中规定“国家和社会

尊重、保护公民的健康权”,还专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强调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
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提升公民全生命周期健康水平,这与宪法有关“国
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是内在一致的。〔41〕健康权作为基本人权,是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基

础,〔42〕受宪法和民法、社会法、经济法、行政法等诸多部门法保护。在区分积极健康权和消极

健康权的情况下,对于公众享有的积极健康权,国家负有重要的保障、给付义务。〔43〕

将保障健康权作为公共卫生治理的核心,是各国的基本共识。依据联合国《经济、社会及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的规定,健康权是“人人享有可能达到的最高标准的身体健康和精

神健康的权利”,其核心内容是“任何国家的任何人都不应该生活在健康基线之下”,这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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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39〕

〔40〕

〔41〕

〔42〕

〔43〕

对于上述机制的深入研讨,可参见王锡锌:“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开的障碍及克服”,《法学》2020年第

3期,第19-35页。
相关机制如预测预警、信息上报、应急响应、应急处置、恢复重建等,至今仍需强化。参见薛澜等:

“危机管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载曾光主编:《中国公共卫生与健康新思维》,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

176页。
“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需要政府部门、各领域和各行业的跨界大协作。参见王晨光等:“健康中国

战略的法制建构———卫生法观念与体制更新”,《中国卫生法制》2018年第4期,第1-11页。
相关规定见《卫健法》第4条、《宪法》第33条。
有学者强调“生命健康权保障原则”应当是卫生法的基本原则。参见解志勇:“卫生法基本原则论

要”,《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3期,第1-20页。
可参见林志强:《健康权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125页。



基本人权的底线要求。基于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的区分,公共卫生治理的重心不是“已病”的
治疗,而是通过疾病防控,创造“未病”的健康环境,〔44〕关注健康、文明的行为和习惯的养成

等,并由此促进公众的健康发展。由于健康直接影响人类发展,因此,健康权不仅与生存权相

关,也与发展权相连,并且,社会公众在健康环境下的发展更为重要。
考虑到公共卫生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保障公众健康就是在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因此,应基于健康与发展的紧密关联,将健康权与发展权整合为“健康发展权”,并通过有效

保障社会公众的健康发展权,促进社会公众在健康环境中发展,进而推动整体经济社会的健康

发展。
从发展法学的视角看,提出健康发展权有其特殊价值。无论是社会公众抑或整体的经济

社会,都需要“健康发展”,其中,社会公众的健康发展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而经济社会

的健康发展则更有助于营造公众健康的环境,并促进公众的健康发展。因此,应加强公共卫生

治理、保障公众健康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目前,我国大量经济立法都是通过规制

相关主体的经济行为,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45〕而因未能有效解决公共卫生问

题而导致的重大突发事件,则会严重影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通过加强公共卫生治

理,保障公众的健康发展权,建设公众健康的环境,对于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同样非常重要。
可见,构建以“健康发展权”为核心的公共卫生制度体系,不仅有利于保障人类自身的健康

发展,还有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通常,健康发展权的主体是社会公众,其健康涉及

生物、精神和社会三个层面,对应于人的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如果对此进行类比扩展,
则基于“健康发展”的某些共性,对市场主体的健康发展也应关注。例如,市场主体的健康发展

会受到疫情、营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国家加强疫情防控和优化营商环境,也是在为其营造健

康发展的环境,为此需要加强经济法、行政法、社会法等多个部门法的综合调整,这对于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更为重要。
另外,分配不公、贫富分化等会影响社会公众的发展能力和健康投入,形成全球普遍存在

的“健康不平等”问题。〔46〕为了充分保障社会公众的健康发展权,体现公共卫生的公平性,实
现健康平等和健康正义,国家应加大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强化公共卫生治理并促进经济社

会的健康发展。〔47〕目前,“健康中国”战略已将推动健康领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重要

目标,强调维护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公益性,逐步缩小基本健康服务和健康水平差异,实现全

民健康覆盖。因此,着力解决上述的健康不平等问题,实现健康发展权的公平保障,仍是我国

未来公共卫生法治建设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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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5〕

〔46〕

〔47〕

《黄帝内经·素问》有关“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思想,是我国首次提出的预防疾病养生保健的公共卫

生观点。参见常战军等:《公共卫生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有关立法宗旨条款中的“健康发展”目标的分析,可参见张守文:“经济法学的发展理论初探”,《财

经法学》2016年第4期,第15-24页。
在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富人与穷人之间存在突出的健康不平等问题,且健康差距毫无缩小迹象。

参见(美)戈斯廷:《全球卫生法》,翟宏丽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12页。
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居民健康水平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参见周广肃等:“收入差距、社会资本与健康

水平———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14年第7期,第12-21页。



总之,从发展法学的视角看,无论基于国内法还是相关国际公约,在健康权的基础上加入

发展权的考量,构建以“健康发展权”为核心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甚为必要。在公共卫生治理

的目标下,国家应切实履行保障社会公众健康发展权的责任。如果公共卫生治理欠佳,社会公

众卫生支出由此增加,其发展负担会更为沉重;如果国家能够保障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社会公

众的发展负担就会减轻,从而更有助于其投身于经济和社会建设。因此,国家对公共卫生的适

度投入,不仅有利于公众健康,也有助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三)明确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发展导向”
现代公共卫生治理需要有明确的方向。从发展法学的角度看,现代公共卫生治理应与经

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坚持“发展导向”,既要持续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导致的公共卫生问题,又
要通过加强公共卫生治理,推动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发展导向型”的制度体系,有助于公

共卫生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促进和有效协调,并在此基础上保障社会公众的健康发展权,实
现公共卫生治理的目标。

强调“发展导向”,是因为健康既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

础条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生态环境恶化等,给公众健康造

成诸多挑战,公共卫生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的问题日益突出,亟待从国家战略层面统

筹解决。为此,我国将“健康中国”作为实现公众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其有效

实施既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也是我国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履行联合国“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相关承诺的重大举措。〔48〕

其实,以保障健康发展权为核心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注重兼顾社会公众与经济社会的

“双重”健康发展,并力图实现公众健康、公共卫生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因而更强

调“发展导向”。基于健康发展权与发展导向的内在关联,以及公共卫生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影响,应将公共卫生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并使其与经济建设相互协调,这更有助于公

共卫生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依循发展导向,要实现公共卫生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并由此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公

共卫生治理体系中设置相应的保障制度。为此,我国应基于现实的公众健康需求,提高公共卫

生支出在GDP中的占比,加强卫生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卫生资源的均衡分布,使不同区域的居

民能够获得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与此相关,不能仅在经济层面关注地方政府竞争,还要在社

会层面推动区域的均衡发展,从而为未来的疫情防控奠定基础。
其实,此次疫情的国内防控见效迅速,主要是得益于举国体制,特别是强大的社会动员能

力以及社会公众的积极配合,但公共卫生的诸多短板尚待补齐。〔49〕因此,在疫情过后国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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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49〕

联合国大会2015年9月25日第70/1号决议通过《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其
中有多项发展目标涉及公共卫生领域,包括改善营养状况,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

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等。
例如,2018年我国公共卫生领域的财政支出为1.6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不到1.7%,同时,公共

卫生基础设施和从业人数也存在不足。有关财政投入对公共卫生影响的研究,可参见王绍光:“中国公共卫生

的危机与转机”,《比较》2003年第七辑,第52-88页。



持续加大公共卫生投入,全面提升防范风险和应对危机的能力,切实把公共卫生作为影响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真正构建“发展导向型”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全力保障公共卫生安全,

这对于国家的整体安全更为重要。

从整体发展的角度看,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伴生的生态恶化、环境污染,极易引发严重

的公共卫生问题,通过加强公共卫生治理,营造公众健康的环境,增进人民健康水平,既有助于

促进经济发展,〔50〕也有助于养老、医疗等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

展。因此,不能仅把公共卫生投入视为“支出项”,还要看到公众健康作为最大的资源,是保障

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坚持发展导向,将公共卫生融入整体经济社会发展之中,更有助

于推动公共卫生治理的现代化。

此外,基于公共卫生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紧密关联,还应将疫情防控与灾后重建结合起

来,尽量降低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例如,疫情防控应在保障公众生命安全和群体

健康的前提下,有效运用各类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手段,分类施策,逐步恢复经济和社会秩序,

努力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对此,我国已采取大量措施,美国、德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也

都实施了规模空前的经济刺激计划,力图通过财税、金融等宏观调控措施增加流动性,保障经

济发展所需资金,减轻市场主体负担,恢复经济发展动力。在此过程中,各国大量运用经济法

和社会法的调整手段,充分体现了法治保障的发展导向。〔51〕

总之,公共卫生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或变量,事关国家的经济安全、社会安全,

因此,基于发展导向,应将公共卫生治理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展手段”,推动公共卫生

事业与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的“一体建设”,并与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相互协同。与此相一致,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强调:将促进健康的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加快

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实现健康与经济社会良性协调发

展。这突出体现了公共卫生治理的“发展导向”。〔52〕只有构建“发展导向型”的治理体系,公
共卫生事业、经济社会乃至人类整体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的提升:发展能力的视角

现代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构建,仅是推进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基础,将制度目标转化为现实

更为重要。面对日趋复杂的公共卫生问题和日益增长的公众健康需求,迫切需要不断提升治

理能力。为此,应基于我国多层次的公共卫生制度体系的赋权赋能,转变传统的治理理念,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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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1〕

〔52〕

经济发展为政府扩大公共卫生支出水平提供了可能,而充分的公共卫生服务则有助于促进经济发

展。参见赵文凯、王大树:“环境质量、公共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财政分权视角”,《江
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第120-132页。

基于经济法和社会法在促进和保障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发展法学研究亦将其作为重点。参见张

守文:“‘发展法学’与法学的发展———兼论经济法理论中的发展观”,《法学杂志》2005年第3期,第2-6页。
这里的发展涉及社会结构、公众观念和国家制度等方面的变化,以及促进经济增长、降低不平等和

消除贫困。参见(美)托达罗等:《发展经济学》(第11版),聂巧平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强相关主体的能力,着力解决长期存在的“重体系建设轻能力提升”的问题。
公共卫生治理涉及诸多能力,如公众健康的常态保障能力、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简称应

急能力)等,它们都与国家能力中的财政汲取能力、合法化能力、强制执行能力密切相关。从发

展法学的视角看,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包括上述的应急能力,以及相关的经济支撑能力、社会动

员动力和科技运用能力等,它们都属于国家促进和保障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能力(简称发展能

力)。〔53〕我国推进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尤其需要着力提升各类发展能力。
(一)检验治理水平的应急能力

公共卫生问题非常复杂,发生突发事件的风险始终存在。紧急状态下的应急能力,直接影

响公众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是对治理水平的重要检验。〔54〕尽管各国的发展阶段不同,应
急能力也存在较大差别,但从保障公众健康发展权的角度,各国均需不断提升应急能力,并达

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基本要求。
依据《国际卫生条例(2005)》规定,世卫组织支持各国加强处理各类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该条例特别要求各缔约国应当发展、加强和保持其快速有效应对“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应急核心能力,包括发现、评估、报告、通报和处置的能力。〔55〕据此,基于公共卫生问题

日趋复杂,传染病跨境传播风险加大的现实,我国强调各级政府要建立各类突发急性传染病检

测试剂的有效供给保障机制,加强实验室检测能力建设和生物安全管理,同时,还应加强出入

境口岸核心能力以及人畜共患病防控能力建设。我国在疫情防控初期存在的检测试剂供给不

足,以及在外防输入阶段出现的入境口岸核心能力不足等问题,恰恰说明了上述应急能力建设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此外,为了提升应急能力,我国还要求各级政府建立应对公共卫生风险和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应急处置协作机制,该机制由卫生、农业、环保、质检、食品药品监管等多部门参加,各部门

要加强信息沟通、措施联动、资源共享,并通过完善网络直报系统功能,提高基层信息报告质

量,加强综合预警能力建设。〔56〕上述制度要求在此次疫情发生前即已存在,但疫情的暴发和

蔓延表明,仅有一般要求是不够的,必须落实权责法定,切实在法治框架下解决地方政府和相

关机构不依法办事、应急能力不足的问题,不断提升制度执行者的素质和能力。
(二)影响治理基础的经济支撑能力

经济支撑能力影响治理的基础。公共卫生作为重要的社会事业,离不开经济保障和财政

支持。我国《卫健法》规定,医疗卫生事业应当坚持公益性原则,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由国家免费

提供,国家应加大对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的财政投入。可见,国家立法已强调基本公共卫生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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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54〕

〔55〕

〔56〕

贫穷国家缺乏国家能力,需要帮助其发展制度能力,解决疫情防控所需的强大的公共卫生基础设

施、公共教育等问题。福山,见前注〔29〕,第8页。
历史经验表明,瘟疫控制的程度和时间长短,往往与社会、政治应对策略的有效性成正比关系。参

见杨念群:“防疫行为与空间政治”,《读书》2003年第7期,第25-33页。
在未来的应急能力提升中,应重视人工智能的应用。可参见渠慎宁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智能

化应对:理论追溯与趋向研判”,《改革》2020年第3期,第14-21页。
参见《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计生委等部门关于切实履行<国际卫生条例(2005)>加快推进公共卫

生应急核心能力建设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3〕84号。



务具有公益性,应由国家财政提供经济支撑,但该服务只是“基本”的,是维护人体健康所必需

的,它应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且社会公众可以公平获得,因此,它既不应低于经济发展

水平,也不能超越社会发展阶段。〔57〕

从发展法学的视角看,国民自我发展的能力与国家促进发展的能力,对个体健康和公共健

康具有重要影响。〔58〕由于国家促进发展的能力与财政汲取能力直接相关,且财政是“取之于

民”,因而国家促进发展的能力要与财政承受能力相适应,国家免费提供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也要与国家的发展阶段相一致。〔59〕受经济发展水平和相应的财政承受能力的制约,发展中

国家的公共卫生治理普遍缺少足够的经济支撑,我国存在的财政投入不足问题也亟待解决。

为了提升经济支撑能力,建立多元的筹资机制甚为必要:〔60〕一方面,应健全政府的投入机

制,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投入比例和资金使用效益,切实履行政府保障责任;另一方

面,也应充分调动社会组织、企业等主体的积极性,大力发展慈善事业,鼓励通过社会捐赠辅助解

决公共卫生问题。上述多元筹资机制的有效运行,尤其需要经济法和社会法的有力保障。

尽管建立多元筹资机制有其必要,但经济支撑能力仍主要取决于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而财

政收入则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因此,经济发展是公共卫生治理的根本支撑。同时,经济支撑能力

的提升,也离不开财税法、计划法、金融法等相关法律制度的保障。例如,基于现实的公众健康需

求、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汲取能力,我国仍需加大公共卫生的投入,为此,需要在财政法上做出

“制度化安排”,〔61〕以保障公共卫生支出的持续稳定增长。只有在法治框架下,优化经济法、社会

法等相关制度,解决公共卫生的筹资机制问题,才能不断提升公共卫生的经济支撑能力。
(三)影响治理效益的社会动员能力

公共卫生领域的社会动员能力,直接影响各类主体的参与程度和治理效益。社会公众良

好的卫生习惯、生活方式的养成,公共健康环境的营造,都需要日常的社会动员;在危机发生

时,有效的社会动员更为重要。我国在武汉“封城”、湖北“封省”后,能够迅速遏制疫情在14亿人口

中间蔓延,主要得益于对全国医疗资源的有效配置,对多层次防控措施的全民遵守,以及急需

物资的有力保障、社会各界的大力捐赠,等等,这些都是社会动员能力的重要体现。

现代公共卫生治理需要不断提升社会动员能力,这与公共卫生自身的特征有关。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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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58〕

〔59〕

〔60〕

〔61〕

相关规定参见我国《卫健法》第3条、第11条、第15条。
两类发展能力的提升在各国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例如,英国19世纪中期曾有大量贫困人口死

于传染病,为此,政府实施新济贫法,设立公立医院救济贫民。参见丁建定:《英国社会保障制度史》,人民出版

社2015年版,第195-197页。
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医疗卫生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

知》(国办发〔2018〕67号),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财政支出责任,其服务内容根据经济社

会发展、公共卫生服务需要和财政承受能力等因素适时调整。
我国财政投入总量、结构及方式已不适应公共卫生发展需要,应建立多渠道筹资机制。参见王坤等:

“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发展历程、现状、问题与策略”,《中国公共卫生》2019年第7期,第801-805页。
我国已初步构建了国家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服务体系—筹资机制”的制度框架。参见杜创:“2009

年新医改至今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历程、短板及应对”,《人民论坛》2020年第Z1期,第78-81页。此外,对于

财政投入比例是否应在立法上规定也值得研究。



公共卫生具有突出的社会性和公共性,往往涉及集体行动,需要通过社会动员形成广泛参与,

实现多元共治;另一方面,公共卫生又具有突出的公益性,需要在政府主导下,充分动员各方力

量,优化资源配置,保障生命安全和社会经济秩序。〔62〕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导致的各类风险和

不确定性的增加,公共卫生事件仍可能频发,为此,必须通过持续提升社会动员能力,推进公共

卫生治理现代化。〔63〕

除上述三类发展能力外,科技运用能力会影响治理的优化,对于推进治理现代化日益重

要。例如,医疗科技的发展有助于保障公众健康;而信息技术特别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广泛

应用,〔64〕以及基于信息技术形成的各类平台,则有助于疫情防控和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因

此,提升科技运用能力也是未来完善公共卫生治理的重要方向。

总之,上述的应急能力、经济支撑能力、社会动员能力、科技运用能力的不断提升,都是推

进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基于制度、经济、科技等因素对公共卫生治理的重要影

响,应持续完善制度体系,不断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和财政汲取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发展,从而提

升国家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发展能力”。将发展能力与治理能力相关联,把公共卫生治理与经

济社会发展相结合,更有助于促进公共卫生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此外,由于治理能力的提升归

根结底靠人,因而还应从人的理念、素质、能力等方面,关注治理能力的提升问题。

五、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与发展理念的融入

构建现代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并相应提升治理能力,是推动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路

径。与一般意义的现代化相一致,公共卫生治理的现代化也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技术的

现代化,如现代医学、生物学等科学发展以及相关先进技术的运用;二是制度的现代化,如前面

讨论的现代治理体系构建和治理能力的提升等;三是主体或人的现代化,如现代人应有的理

念、认知和素质的形成,〔65〕对技术和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具有决定性影响。其中,现代的理念

对于推进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尤为重要,需要特别强调。

在前述探讨中,已不同程度地强调了应贯穿公共卫生治理的三大现代理念:一是健康理

念,即健康领域要“以人为本”,使社会公众的健康发展权都可以获得平等保护,公众健康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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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63〕

〔64〕

〔65〕

政府在公共卫生中具有主导地位,它是决策者、出资者、组织动员者、服务提供者和执法者。参见

李立明:“新中国公共卫生60年的思考”,《中国公共卫生管理》2014年第3期,第311-315页。
在认为现代化是“社会动员加经济发展”的情况下,社会动员能力对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更为重

要。参见(美)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罗荣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
页。

大数据有助于改善公共卫生体系信息报送的及时性、完整性以及对新发传染病的监测敏锐性。参

见刘奕:“以大数据筑牢公共卫生安全网:应用前景及政策建议”,《改革》2020年第4期,第5-16页。
人的现代化在整体层面涉及人口素质(如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和主体素质(如现代人的意识、能

力、心理素质)的现代化,其中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与公众健康、公共卫生治理密切相关。参见郑永廷等:《人
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不应因经济能力差异而有所不同;二是法治理念,即无论是构建现代公共卫生的制度体系,还
是提升治理能力,都应当强调制度化、法治化,即使在暴发重大疫情的非常时期也要“依法治

疫”;〔66〕三是发展理念,即公共卫生问题是“发展问题”,应根据发展环境、发展阶段,在经济社

会发展中加以解决,为此,需要构建“发展导向型”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并在发展中提升治理

能力,实现公共卫生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67〕

上述的健康、法治、发展三大理念,需要持续融入公共卫生治理。基于公共卫生的特殊性,

以往对健康理念关注较多;随着公共卫生治理的推进,法治理念也日益受到重视。相对说来,

对发展理念的认识还存在明显不足。由于公共卫生治理的现代化是重要的“发展目标”,因而

更需要融入发展理念,推动公共卫生治理的全面发展。只有在上述三大理念的引领下,不断推

进治理的系统化、法治化、人性化、国际化,才能有效实现公共卫生治理的现代化。

上述三大理念对于具体的疫情防控同样非常重要。尽管各国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不同,

疫情防控的思路、能力、方式、手段各异,但疫情事关公众健康,且国民的生命健康权是平等的,

因而疫情防控都应贯彻“以人为本”的健康理念,切实保障基本人权;同时,疫情防控也要符合

法治要求,在效率与公平、自由与秩序、安全与发展等法律价值之间适度平衡。此外,各国的隔

离、封锁只能用于防控疫情传播,不应借此构筑阻碍经济和社会交流的壁垒,因而应面向未来,

消除误解,互相支持,共谋发展。坚持发展理念有助于在“人类发展”的层面构建“价值共同体”

和“利益共同体”,并推动全球公共卫生的现代化。〔68〕

由于以往的公共卫生研究和治理实践对健康理念和法治理念已有关注,且发展理念事关

公共卫生制度体系的构建方向,影响相关主体的认知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因此,未来的公共卫

生治理更应重视和强调发展理念的融入和落实。

如前所述,现代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应以保障健康发展权为核心,体现发展导向,并与经济

社会发展相协调,这种发展导向与发展理念是内在一致的。在我国倡导的五大发展理念中,永
续发展和共享发展的理念,与公共卫生治理目标关联密切;而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创新发展的

理念,则有助于改进公共卫生制度体系中的相关机制,从而有助于提升治理能力,实现公共卫

生治理的优化。

例如,现代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发展是为了人民,发展利益也要归属于人民,因
此,基于国家理性和国家职能,各国无论采取何种发展模式,都应将保障公众健康和公共卫生

安全作为首要目标,对公众的健康发展权予以平等保护,并应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不断

提升公众健康水平,从而实现发展利益的共享,这也是共享发展理念的要求和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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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67〕

〔68〕

我国疫情的暴发和蔓延与未能“依法办事”直接相关,因而必须强调法治化,坚持“依法治疫”。参

见张守文:“疫情防控:经济法的解析与应对”,《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4期,第2-13页。
发展或现代化涉及政府能力、社会参与、经济增长和福利分配四个因素,前两个要素影响治理,后

两个因素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由此有助于理解公共卫生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紧密关联。参见亨廷顿等,见
前注〔63〕,第361-362页。

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协调国内与国际、南北半球、国家安全与人类安全、国际关系等诸多方面的

矛盾。戈斯廷,见前注〔46〕,第63页。



又如,作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公共卫生治理需加强各方协调。但在疫情防控过程中,一些

国家却出现了各自为政、协调不力甚至以邻为壑的问题。我国强调“全国一盘棋”,在应对疫情

的同时,采取宏观调控、市场规制、社会保障等措施,努力恢复经济和社会秩序,体现了公共卫

生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多层次协调。各国疫情防控的实践表明,只有加强有效协调,才
能在复杂情势下求生存、保稳定、促发展。因此,无论是疫情防控还是灾后重建,都应坚持协调

发展理念,将公共卫生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统一起来。前述“健康中国”战略提出的“实现健康

与经济社会良性协调发展”,就是协调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

此外,其他几类发展理念也应切实融入公共卫生治理。例如,疫情防控与社会经济秩序恢

复都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因而必须秉持开放发展理念。同时,公共卫生治理离不开医学研究、

治理模式和治理手段的创新,且与生产和消费、工作和生活等方式的创新亦密切相关,因而需

要贯彻创新发展理念。〔69〕此外,营造公众健康的环境需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

类、动物、环境的“同一健康”,这是公共卫生治理长期追求的重要目标,也是绿色发展或永续发

展理念的内在要求。

尽管各国发展模式、发展道路不同,发展阶段各异,但在推进公共卫生现代化的过程中,如

能切实融入上述发展理念,就会有助于缩小国家间的发展差距,不断解决发展失衡、发展失调

及其导致的公共卫生问题。同时,全面贯彻健康、法治和发展理念,有助于各国增进团结,共同

抵御传染病流行,防范相关公共卫生风险;也有助于增强全球系统的强韧性,化解其脆弱性带

来的各类危机,促进灾后重建,推动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总之,从发展法学的视角看,人类在同病毒、瘟疫的不懈斗争中,不断实现自身的发展;同

时,又在不断解决公共卫生问题的过程中,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坚持健康、法治和发展理念,

构建系统化、法治化、人性化和国际化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并不断提升治理能力,是推进公共

卫生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路径。只有各国不断迈向现代化,才能在保障公众健康发展权的前提

下,全面推进人类自身的整体发展,实现全球范围“同一世界,同一健康”的理想。

六、结 论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给整体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

不可估量的损害。对此,各国都应痛定思痛,深刻吸取教训,并基于未来常态化的疫情防

控,〔70〕思考如何推进公共卫生治理的现代化,构筑保障生命健康的铜墙铁壁。

对于公共卫生治理问题,各相关学科已经或正在进行大量研讨。鉴于此次疫情波及范围

之广前所未有,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影响巨大而深远,甚至可能改变人类发展方向,同时,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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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70〕

健康中国战略体现了健康优先的创新型发展理念。参见李滔、王秀峰:“健康中国的内涵与实现路

径”,《卫生经济研究》2016年第1期,第4-10页。
刘远立等:“加强我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考———以科学认识和把握疫情防

控的新常态为视角”,《行政管理改革》2020年第3期,第10-16页。



到治理与法律制度密切相关,而治理的现代化则与发展紧密相连,本文选取了以往学界关注较

少但又能综合“法律与发展”的“发展法学”视角,提出了推进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的若干思考。
基于发展法学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本文对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性、可行路径和

理念引领三大问题展开解析,并将“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的明线与“发展问题—发展手

段—发展目标”的暗线相互交织,着重探讨了以下问题:首先,本文将公共卫生界定为重要的

“发展问题”,揭示其内涵和外延的扩展以及与不同发展环境的关联,强调其治理对国家乃至人

类发展方向的重要影响,重申全球化时代加强国际合作之必要;其次,本文将公共卫生治理作

为影响人类自身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展手段”,主张构建以“健康发展权”为核心、以发展

为导向的公共卫生制度体系,并不断提升国家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治理能力或发展能力,促进公

共卫生治理与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和有效协调;最后,本文倡导在制度构建和能力提

升方面,不仅要融入健康理念和法治理念,还要融入发展理念,从而通过推进公共卫生治理的

系统化、法治化、人性化和国际化,在技术、制度和主体三个层面,全面实现公共卫生治理现代

化的“发展目标”。
公共卫生治理的现代化是跨越多个领域的重大现实命题,需要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

学等学科的综合研究,其中涉及国内与国际、经济与社会、政治与法律等诸多层面的思考,以及

历史、哲学的人文视角分析。公共卫生治理关乎公众健康,涉及每个人,因而它不只是医学问

题,也是人文社科问题。〔71〕同样,在法学层面,对公共卫生治理不仅需要卫生法或社会法的

专门探讨,更需要法理学与相关部门法学科的交叉研究。从跨越部门法学的发展法学视角,更
有助于揭示公共卫生治理与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联。

基于发展法学的视角,应将“发展因素”全面融入公共卫生治理。尽管各国的发展道路和

发展阶段不同,其公共卫生问题作为发展问题会有不同呈现,同时,各国公共卫生治理的理念、
体系、能力各异,对公众健康发展权的保障亦有较大差别,但基于“人类发展”和“以人为本”的
思想,以及保障基本人权的国家义务,各国都应将健康、法治与发展三大理念融入制度建设,不
断增强发展能力,切实履行发展责任,并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推进公共卫生治理的

现代化,实现发展利益的共享。
公共卫生是影响人类发展的重要变量甚至是决定性因素之一。历次公共卫生大危机,都

会带来相关国家的制度变革,甚至引发国家转型,形成发展路径的“大分流”,从而影响人类历

史的发展方向和进程。随着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公共卫生问题将日益

严峻,其放大效应或乘数效应会更为突出。因此,公共卫生治理应与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相互协

调,并通过强化公共卫生治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72〕为了有效应对未来可能频繁出现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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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72〕

德国公共卫生学家菲尔绍(或译为魏尔啸,RudolphVirchow)认为,“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政治学

只不过是广义上的医学”,其实,在公共卫生治理方面,医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都不可或缺。参见晋继勇:《全
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国际机制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页。

国家需要解决公共卫生领域的方向性问题、系统性问题、基础性问题,使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引擎。参见黄奇帆:“公共卫生领域需要供给侧全面改革”,《中国经济周刊》2020年第Z1期,第

112-114页。



共卫生危机,各国应切实构建“发展导向型”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并不断提升治理能力,努力

推进公共卫生治理的现代化,从而持续解决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微寄生”和“巨寄生”问
题,〔73〕实现人类自身的全面发展。

Abstract:Publichealthisanimportantvariablethataffectshumandevelopment.Inthefaceofvari-

ouscrisescausedbytheepidemic,themodernizationofpublichealthgovernanceshouldbepromoted,

anditsnecessity,feasiblepathandphilosophybeanalyzed.Basedontheanalyticalframeworkoflawand

development,theissueof“publichealthgovernancemodernization”shouldbeexaminedfromtheper-

spectiveof“developmentissues-developmentmeans-developmentgoals”,anddevelopmentfactorsshould

befullyintegratedintopublichealthgovernance.Asa“developmentissue”,publichealthiscloselyrelat-

edtothedevelopmentenvironmentandthecountry̓sdevelopmentdirection,anditsinternationalcooper-

ationingovernanceshouldbestrengthened;theonlywayistobuildadevelopment-orientedgovernance

systemwiththe“healthdevelopmentright”asthecoreandcontinuouslyimprovegovernanceabilityor
“developmentcapacity”,strengtheningtheguidingideasofhealth,ruleoflawanddevelopment,canpro-

motethebenigninteractionbetweenpublichealthgovernanceand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real-

izethe“developmentgoals”ofmodernizationofpublichealthgovernance,andpromotetheconstruction

ofpublichealthundertheruleoflawandenhancetheresearchonlawanddevelopment.

KeyWords:PublicHealth;Governance;Modernization;Lawand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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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病毒对宿主的“微寄生”以及不同人群之间的侵夺构成的“巨寄生”,是麦克尼尔提出的影响人类发

展的两大问题,公共卫生治理的现代化会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推进人类的全面发展。参见麦克尼尔,见前注

〔8〕,第102、153、306-307页。


